
▲蘇平治被指未有履行職責，間接導致四年前 「南丫海難」 事件多人死亡 資料圖片

南丫海難發生時任海事處助理處長（航運政策）蘇平治被指未有履
行職責，間接導致四年前 「南丫海難」 事件多人死亡。早前經審訊後，
他被裁定一項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罪成。案件昨日在區域法院判刑，
法官指，被告的行為令公眾對香港公務員失去信心，影響深遠，決定判
被告入獄十六個月。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官：令公眾失信心

海事處高官蘇平治囚16月

南丫海難＞＞＞ 大公報記者 鄧 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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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本案
被告是在南丫海難中，被判刑的最高級海
事處官員，但多名海難死者家屬表示，不
會因本案就停止查找其他涉及海難事件失
職人士。當中家屬代表古太透露，將會在
本周四與警方會面，要求調查是否尚有涉
事海事處人員失職。

海難死者家屬代表古太昨日回應傳媒

提問，稱尊重法庭裁決，並認為被告蘇平
治無按法例要求執行，最終因失職而被定
罪判刑，結果恰當及合理。她認為被告非
下級公務員，是次判刑能對其他公務員起
警戒、阻嚇作用。她直言，因本案被告失
職非導致海難主因，不少家屬仍要求繼續
追查事件中其他失職人員。例如申訴專員
公署早前公布的調查，揭露海事處過去十

幾年無跟進水密門對船隻的重要性。家屬
將循這線索，去跟進海事處是否在有關項
目上失職。她透露將會在本周四與警方會
面，反映有關想法，希望警方協助。

而死者家屬徐先生回應提問，就指本
案內容只佔整個海難事件中的小部分，現
時仍有很多海難疑團未解開，仍留下太多
。他希望政府好好處理問題。

中大保安浴血 工會促嚴厲執法
【大公報訊】記者陳達堅報道：本港

暴力事件不斷蔓延，過去半年已發生多宗
大型衝擊事件，保安人員工作難度、精神
壓力不斷上升。香港護衛及物業管理從業
員總會表示，近年滋事分子日益猖獗，不
僅與保安爆發肢體衝突，甚至頭部淌血，
人身安全受到極大威脅，建議政府應嚴厲
執法，依法處理無視法紀、擾亂社會秩序
滋事分子。

中文大學校董會周一開會期間，有人
企圖衝入會議室與保安爆發肢體衝突，該
校保安更被滋事分子 「爆頭」，頭部受傷
淌血。香港護衛及物業管理從業員總會副
主席鍾汶斌直斥，示威者罔顧保安員安全
，要求政府應嚴厲執法，依法處理無視法
紀、擾亂社會秩序的滋事分子，防止類似

事件再次發生。他續稱，近年社會上衝擊
會議會場事件屢見不鮮，近年內已發生逾
30宗相關事件，多個集會和會議進行期間
，受到示威人士不理性衝擊行動，如叫囂
、擲物、污言穢語等，惟場內保安都盡力
維持秩序，卻引來滋事分子暴力反抗，人
身安全受到極大威脅。

「有時被打都唔敢還手」
香港護衛及物業管理從業員總會權益

主任張林嬌稱，香港保安需遵從《保安及
護衛服務條例》維持場內秩序，最多只可
以將滋事分子趕出私人場所，無權採取其
他行動， 「有時我哋被打都唔敢還手，只
可以死捱！」她列舉指，去年有一名新界
區的女保安遭遇示威者暴力對待，更被 「

大聲公」造成聽覺受損，出現短暫性失聰
，及需休養一個月。

鍾汶斌認為，示威者應以和平、理性
表達訴求，不應罔顧他人及自身人身安全
，破壞社會秩序及損害香港社會安寧。他
建議，政府與保安公司應檢討如何保障工
人安全，及應嚴厲執法，加強對滋事分子
的檢控。

家屬促調查是否尚有人員失職

【大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本案
被告蘇平治已即時入獄，服刑後有可能要
面對政府內部處分。公務員事務局回覆《
大公報》稱，將會研究判案書，再根據既
定程序考慮相應行動。而海事處發言人就
回應稱，不會評論法庭判決，但強調處方
在海難事故後，已實施多項措施提升海上
安全。

公務員事務局稱，局方有既定程序處
理干犯刑事罪行的公務員。當局會以有關
刑事罪行性質和嚴重程度作為首要考慮因
素，包括個案是否與工作有關、是否涉及
誠信問題等。其他相關考慮因素包括有關

人員職級、服務及紀律紀錄等衡量懲罰
輕重。懲罰類別可包括譴責、嚴重譴責
、金錢上懲罰、降級、迫令退休及革職
等。

若涉刑事會被要求停職
海事處發言人表示，蘇平治目前已被

停職，不會評論法庭判決及判刑。另外據
資料，因被告蘇平治屬首長級官員，按公
務員內部程序，如有公務員涉及刑事案件
就會被要求停職。而蘇平治2015年3月被正
式起訴後，停職至今。蘇平治被停職前為
海事處（航運政策）助理處長。

海事處又稱，過去三年一直與業界及
相關持份者通力合作，研究、制定多項提
升海上安全改善措施，包括加強瞭望、安
裝航行及通訊設備、改善救生衣的配備、
加強船長培訓及考試、提高本地船隻第三
者風險保險的最低保額等。

其中多項措施已經實施或即將實施。
有部分尚未落實措施，是因涉及修訂法
例，或執行前需時準備，難以在短期內
實踐。

據資料，本案蘇平治在1989年加入海
事處，長期負責船舶安全事務。他曾出任
海運學會主席。

當局：已實施措施提升海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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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法庭上宣判

被告在任海事處助理處長長達三年四個月，從無終止下屬錯誤做法，行事令公眾
愕然

被告身為海事處高級官員，任職期間行為失當嚴重

事件蠶食市民對海事處信任，甚至影響到整個公務員制度

被告表示一直屬優秀公務員，與船主業界關係良好，卻因這關係促使被告犯案

南丫海難並非因被告而起，但被告若有監督好涉事船隻救生衣數目，可提升乘客
存活率

被告過去對社會有貢獻，熱心參與慈善，減刑兩個月

判處被告即時入獄16個月

工聯會倡助􀎠準移民􀎡適應生活
【大公報訊】記者李淇報道：工聯會

昨日與民政事務局官員會面，要求政府為
持雙程證留港的 「準移民」婦女，提供資
助及開辦課程，讓新移民盡快適應在港生
活。當局表示，社會福利署一直有為新移
民舉辦課程，協助他們盡早適應生活，從
沒有拒絕 「雙程證」的人士參與，強調會
考慮制定指引，釋除公眾疑慮。

針對需要提供支援配套
工聯會昨日聯同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與政府代表開會，並向與會的民政事務局
政治助理徐英偉遞交請願信。工聯會表示
，內地現時每年約有3.3萬名 「準移民」等
候批出單程證來港一家團聚，當中主要為
已婚女性。她們往往因需照顧家中老幼，
而用 「雙程證」及探視簽註長期留港居住
，留港期間亦因不了解文化習俗、言語不

通等問題無法融入社會。
工聯會希望政府能對症下藥，於香港

推出 「期望管理計劃」，與地方團體和社
會服務機構合作，推行以地區為本的融入
社區計劃；針對他們在港最期望得到適應
的項目，提供相關支援配套，如提供住屋
資訊、子女教育資訊、就業技能等生活資
料；並加強語文及社區支援等等，協助準
移民及早適應香港。

當局在會上表示，政府一向重視新移
民融入社會問題，社署亦有為新移民舉辦
不同輔助課程，協助他們盡早適應生活。
至於團體反映指曾因持 「雙程證」，被機
構拒絕參與課程；局方就強調從來無規定
「雙程證」來港人士不能報名，又指將會

考慮加強宣傳，並制定指引予各機構釋除
有關疑慮。

本案被告為蘇平治（58歲），他被控
一項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指他在2007
年4月至2013年3月任首席驗船主任期間，
指示下屬在巡查時毋須執行新條例，容許
船隻未有配備法定數量的兒童救生衣。

非為人命傷亡判刑
判刑前，法官游德康特別指出在本案

中，法庭從未考慮過救生衣（特別是兒童
救生衣）不足所帶來的後果，因為控辯雙
方均沒法在審訊期間證明被告的行為構成
「南丫海難」事故傷亡，故是次判刑絕非

為 「南丫海難」的死難者討回公道，而是
基於被告任由下屬不遵照法例，准許船隻
配備不足夠的救生衣而作判刑。

法官判刑時表示，船上救生衣是為了
增加海上意外生還率，而被告失當行為顯
然是非常嚴重。雖然，辯方早前求情時曾
提到，被告只是沿用舊例，但法官認為絕
非求情理由，因被告在海事處擔任有關職
位已長達三年四個月，他顯然可於期間作
出改變，但被告卻沒有這樣做，而既然被
告決定沿用舊例，則要承擔相關後果，故
法官認為有需要判處被告即時監禁。

對公務員架構影響深遠
法官續指，香港公務員是以廉正及效

率見稱，但是次案件顯然會令公眾對海事
處失去信心，更會深遠影響整個公務員架
構，故採納十八個月監禁為量刑起點，但
鑒於被告是優秀公務員、對海事處貢獻良

多、受到同事尊敬等求情理由，因此決定
扣減兩個月刑期，判被告入獄十六個月。

至於，多名親友昨日一早到達法院支
持蘇平治，其間多次為蘇打氣，並叫他以
「平常心去面對」。至十時許，法官開始

宣讀判刑理由，當親友聞判後，立即有人
哭成淚人，但蘇則表現鎮定，木無表情。
散庭後，有親友即時走到犯人欄前，與蘇
平治道別及為其打氣。而親友在庭外並沒
有回應會否為蘇上訴，但辯方則表示，可
能會就定罪及判刑提出上訴。

▲法官指蘇平治行為令公眾對香港公務
員失去信心，影響深遠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工會表示近年滋事分子日益猖獗

▲王國興約見民政事務局，要求政府為持雙程證留港的 「準移民」 提供資助及開辦
課程

【大公報訊】中大校董會周一於美國
銀行中心開會期間，爆發包圍校董會事件
，承認行動早有預謀的中大學生會會長周
竪峰辯稱，任何同類行動都有機會造成不
同程度混亂，手法是迫不得已。中大學生
會昨日亦發聲明，盲撐當日到場的支持者
為 「義士」。

周竪峰昨日在電台節目時稱，任何同
類行動都有機會造成不同程度混亂，手法
並非最和平，聲稱是迫不得已。他認為，

當日行動原本不牽涉攻擊任何人，同學亦
不會主動攻擊。中大學生會昨日亦發聲明
，盲撐當日到場的支持者為 「義士」，並
把責任歸咎於校董會沒有遵循學生會要求
廢除特首校監必然制的訴求，聲稱 「圍堵
實迫不得已」，惟完全未有提及受傷保安
。學生會又揚言，會密切跟進 「籌備委員
會」之組成及其工作，亦已準備好隨時支
援各大專院校之抗爭。

中大校董會周一開會期間，有中大學

生會成員到場反對特首校監必然制，並為
此要求成立專責小組，其間有近50人試圖
衝擊會場製造混亂， 「熱血公民」成員鄭
錦滿及港大學生會會長孫曉嵐激進人士混
入其中，部分人更身穿黑衣及戴上黑帽口
罩，有人更以黑紗蒙面，有保安呼籲學生
冷靜時受傷浴血，眼角流血需縫五針。周
竪峰當日承認是次行動早有預謀，又稱是
次行動的形式可以接受。

衝擊校董會 學生會盲撐暴力


